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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變更 
 

卜蜂蓮花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自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

六日起：- 

 

1. 鍾詠文小姐（「鍾小姐」）已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不再擔任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05 條所規定本公司之授權代表（「授權代表」）；

及 

 

2. 廖碩先生(「廖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以填補該等職務。 

 

廖先生是香港執業律師並在公司監管合規及其他法律範疇具超過六年工作經驗。 在受

委任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前，廖先生於香港一家主要國際律師事務所的公司部及卜蜂集

團公司法律部工作。廖先生二零零八年於美國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取得工商管

理(金融)理學士學位，並於二零一一年於香港大學取得法律博士(Juris Doctor)學位。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121） 



董事會謹此對鍾小姐就其為本公司所作出之貢獻致以感謝，並熱烈歡迎廖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謝吉人 

 

香港，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謝吉人先生、李聞海先生、謝明欣先生、羅家

順先生、楊小平先生、謝克俊先生、謝鎔仁先生及Umroong Sanphasitvong先生，與五

位獨立非 執行董事 ： Viroj Sangsnit先生、Songkitti Jaggabatara先生、Itthaporn 

Subhawong先生、Prasobsook Boondech先生及鄭毓和先生。 

 


